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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土壤地下水污染管理之現況及展望 

黃萬居* 

 

摘  要 

土壤地下水污染問題主要肇因於廢水、廢氣、廢棄物或毒性物質之排放，隨著

擴大調查及技術提升，日後發現污染場址的數量必持續增加。對於整治目標擬定，

應考量技術及經濟可行性，並依風險評估結果及分級分區管制觀念，選擇不同的整

治方案。整治過程中若能增加經濟誘因，考量如美國的褐地計畫，將可加速污染場

址整治推展。此外，我國亦仿效美國超級基金成立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未

來將擴大費基，依實際污染者為收費對象。  

目前環保署負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之中央單位係臨時任務編組性質，而地

方環保機關則因人力不足僅以兼辦方式承辦。因此未來中央單位除應納入正式單

位、地方單位補充人力外，應再加強產、官、學界專業人才培植。最後，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防治首重源頭污染管制措施，故應加強空、水、廢、毒污染之稽查管制工

作，及民眾對於污染及整治的觀念。  

 

 

 

 

【關鍵字】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褐地計畫、超級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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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經濟發展，環境污染負荷日益增加，進而衍生土壤地下水污染問題。台灣

第一次因工業廢水污染農田進而影響食用作物安全之案例係民國 73 年桃園地區的

鎘米事件；83 年桃園 RCA 場址因工業廢棄物不當處理，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直

至 87 年及 89 年分別發生甲級廢棄物清理業於高屏地區非法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及

昇利化工公司非法傾倒廢溶劑，致影響附近居民飲用水取用等案例，凸顯台灣地區

也正面臨美國與日本早年所發生的工業與農業用地土壤地下水污染問題。  

我國環境保護工作之發展歷程與世界各國相似，係先將水質、空氣、廢棄物及

毒化物污染問題列為施政重點，優先進行防治工作。然因行為人違反空氣、水質、

廢棄物及毒化物相關環保法令，導致土壤地下水污染問題日益嚴重。而為防止土壤

地下水污染發生，需健全空、水、廢、毒等相關環保法令之管制工作，進而重視污

染預防與環境管理。  

相較於亞太地區土壤地下水相關法令不齊全甚至缺乏的國家，我國是少數公告

有土壤地下水相關法令的國家之一。於財務籌措方面，國內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基

金，係參考美國經驗與歐洲先進國家所實施之相關環境制度，仿效美國超級基金

(Superfund)，由政府成立一套污染整治基金財務籌措機制。  

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規定，90 年 11 月 1 日成立「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管理委員會(簡稱土污基管會)」，迄今已完備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相關子法建置、建立整治費徵收制度及推動污染場址改善控制相關業

務，期間辦理全國農地土壤重金屬污染調查，建立農地污染場址查證方法與緊急應

變程序，並進行加油站與大型儲槽、非法棄置場址及廢棄工廠等有污染之虞場址污

染潛勢調查，另亦對陳情個案進行查證及採取應變必要措施，以減輕污染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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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地下水污染管理工作現況  

2.1 立法沿革及執行現況 

民國 70 年代，國內陸續發生多起土壤污染事件，爰於民國 80 年擬具「土壤污

染防治法(草案)」，報請行政院通過後送立法院審議，惟歷經 5 年待審未完成立法。

原草案限於擬訂階段之時空背景，尚未能在土地變更、財務籌措及責任歸屬等層

面，充分考量與設計因應制度。我國為妥善面對土壤地下水污染問題，並使立法足

以因應實際需求，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於民國 85 年自立法院撤回原

草案並調整修正，88 年 6 月重新擬具「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報行政院版。其後

專家學者與立法委員倡議，考量土壤與地下水不可分割，建議地下水法案納入該草

案中，經研修後再次提送立法院審議。89 年 2 月 2 日由總統府公布施行「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至此政府已明確宣示處理土壤地下水污染問題之決心。確立

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之法令依據，明確規範執行處理事宜。  

土壤地下水污染問題主要肇因於廢水、廢氣、廢棄物或毒性物質之排放與棄

置，為避免法規重疊與競合問題，土污法立法主要著重事後污染整治，其預防措施

以土壤地下水監測與調查為原則。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整治，因具特殊性與複雜

性，常不易於污染事件發現初期確認污染責任與污染行為人，而需由政府採取應變

必要措施，協助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或因污染行為人不遵行規定辦理整

治工作，需由政府先代為執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可暫墊付上述情形污染

處理費，建立污染求償制度，協助辦理整治工作，但最終仍需由污染行為人負起清

償責任。  

土污法共 8 章 51 條，除明定立法目的、專有名詞定義、主管機關權責外，亦

對土壤地下水之防治措施、調查評估措施、管制措施、整治復育措施及財務、責任、

罰則等訂定明確執行程序。土污法係屬多層次管理法規，其區分不同的門檻進行多

階層管理，依土污法第 5 及 11 條，污染物濃度若低於管制標準而符合監測基準，

則應定期監測，監測結果可視為一警戒參考是否有超過管制標準潛勢；若污染物超

過管制標準者，則應採取必要措施，並追查污染責任；若經查證該場址土壤或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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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來源明確，則依據污染範圍界定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控制場址依初步評估

辦法，若有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時，則該場址則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後

續則應考量風險評估結果、經濟及技術可行層面，訂定整治目標，再進行土壤地下

水整治、復育工作。  

環保署自 90 年開始陸續訂定有關土污法施行細則及相關子法，目前已建置完

備，包含完成施行細則、監測基準、管制標準、土污法第 8、9 條指定公告之事業、

整治費收費辦法、污染整治基金收支保管運用辦法、改善推動執行要點、控制場址

初步評估辦法、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及撰寫指引等。截至 95 月 4 月 26 日公告之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及撰寫指引，現行共有 9 項法規命

令、10 項行政規則及 5 項公告發布，另有 5 項法規廢止。  

而於母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部分，目前已研擬修正草案，並於 95

年 5 月 30 日召開公聽會，該次修正重點係基於授權明確、權責明確及管理明確等

原則修正訂定，例如對於法規命令涉人民權利義務者納入法中規定等；新增污染設

施關係人，並與農業、衛生主管機關權責明確劃分，另為明確主管機關對於場址之

管理，有關整治場址之調查評估，應優先由污染行為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進行，不

遵行者方由主管機關執行。  

此外，我國除針對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重金屬污染管制標準訂定較嚴格標準

外，對其他土地之土壤污染物管制採單一管制標準，未再依土地使用類別予以區

分。其主因係國內土地狹小，住、商、農用等土地用途雖有區分，但實際上常混合

使用，如工業區土地仍有供住宅使用，同一土地可能為工商及住宅混合區，甚至有

民眾栽種食用作物之情形。故考量務實，現階段除栽種食用作物之土壤外，仍採單

一管制值。  

2.2土污基金收支運用現況 

依土污法第 22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得對指定公告

之化學物質，依其產生量及輸入量，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費(以下簡稱整治費)，並成立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由基金管理委員會負責

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等事宜，整治基金之來源包括整治費、基金孳息等 8 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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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已於 90 年 10 月先後完成「應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之化學物質徵收

種類與收費費率」，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訂定收費制度、流程

規劃，並自 90 年 11 月起正式開徵整治費。  

整治費性質上屬於特別公課，在收費制度上有以下特色：  

1.避免原料與產品重複徵收，有免徵比例機制。  

2.已繳納整治費物質出口，則退還整治費費額之 95%。  

3.投保環境損害責任險或同等效益保險，得以會計年度為計算單元，最多可退還前

1 年度實繳整治費費額之 5%。  

4.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支出費用，得以會計年

度為計算單元，最多可退還前 1 年度實繳整治費費額之 20%。  

目前公告應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之化學物質，基金收費來源分為石油

系有機物、含氯碳氫化合物、非石油系有機物、農藥、重金屬及重金屬化合物及其

他等 6 大類，涵蓋約 125 種化學物質，其中石油系有機物之種類最多且所收金額最

大，佔總費額之 89.6%，農藥項目所佔比例最低，佔總費額近 0%。各類應徵收化

學物質繳交整治費比例如圖 1。  

整治費收入為整治費徵收金額扣除出口退費、投保環境損害責任或等同效益之

保險退費，及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退費。整治費

徵收係對指定公告化學物質依其產生量及輸入量，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繳費家

數最多廠家依序為台北市、台北縣、桃園縣、高雄縣及高雄市。  

基金用途主要為相關管理制度之規劃、協調、組織建制、法規研擬、污染場址

之調查及查證為主；後續用途則依場址污染情形與對人體影響，排定污染整治優先

次序，進行污染場址之管制、控制、整治、推動監督計畫及執行。自 91 年起展開

「農地土壤重金屬調查與場址列管計畫」，與「全國 10 年以上加油站及大型儲槽

潛在污染源調查計畫」，相關調查結果陸續呈現，後續已依法進行污染改善、控制

及整治事宜，將可使基金更有效運用。  

整治費規劃每年徵收 15 億元，以 20 年為期，預估基金總額將以 300 億元為目

標。截至 94 年 12 月底止累計收入達 32 億 6,926 萬元，整治費主要支出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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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一般行政管理及一般建築設備等 3 項，累計支出金額 9 億

1,244 萬元整，累積賸餘金額合計 23 億 5,682 萬元；支用執行率約 48%。  

 

石油系有機物

89.60%

含氯碳氫化

合物

8.60%

其他及農藥

0.03%

非石油系有

機物

1.74%

重金屬及重

金屬化合物

0.03%

 
圖 1  各類應徵收化學物質繳交整治費比例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申報、審理及稽核等相關作業計畫，

民國 94 年 12 月。  

 

2.3組織與執行人力現況 

依土污法第 24 條規定，環保署於 90 年 7 月 4 日發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基金管理委員會組織規程」，規範組織架構與任務職掌，並於 90 年 11 月 1 日成立

土污基管會，該會依法置委員 17 至 23 人，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由環保署署長兼

任；1 人為副主任委員，由環保署署長指定副署長 1 人兼任；其餘委員由環保署署

長就政府機關代表、工商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遴聘之。  

現有土污基管會委員計 23 人，任期 2 年，期滿得續聘之，且均為無給職。委

員會之下設執行秘書 1 人，承主任委員之命，綜理會務；副執行秘書 2 人，承執行

秘書之命，襄理會務。執行秘書及副執行秘書，均由主任委員就環保署現職人員派

兼之。下設綜合企劃組、收支審理組、技術審查組及法律追償組等 4 個工作技術小

組，置科(組)長 4 人及工作人員若干人，由環保署現職人員派兼之，辦理所任事務；

必要時，得依規定聘僱，其相關組織架構如圖 2。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9期(July. 2006)  103 

現有執行土壤污染整治業務之人力，包含正式人員 7 人、聘用人員 4 人、特約

人員 19 人，共計 30 人，可知該會主要人力以特約人員為主力；執行業務包括辦理

審核整治場址、處理等級評定、應變必要措施支出費用之審理、污染整治計畫、整

治基準或整治目標審查核定，及其他有關基金支用之審理等事宜。  

 

委         員
 

 

 

綜合企劃組
 

收支審理組
 

技術審查組
 

法律追償組
 

副主任委員(副署長兼)

政府機關代表  工商團體代表  學者專家  社會公正人士 

主任委員(署長兼)

 

委
員
會
組
成

 

行
政
組
織
架
構 

副執行祕書

執行祕書

 
 

圖 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管理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2.4污染場址之調查與整治現況  

土壤地下水可能污染類型包括農地、加油站與大型儲槽及工廠(場)等，環保署

已針對上述 3 類型之污染著手展開相關的污染場址調查與整治，國內至 95 年 5 月

止現有的列管場址共計 577 件，其中以農地佔最大宗有 523 件，其餘包含加油站、

儲槽、工廠、非法棄置場及其他共計 54 件；而列為整治場址者計有 7 件，詳細數

字如表 1。由於污染場址將陸續被發現，環保署也將持續進行調查與整治工作，其

現況說明如下。  

2.4.1 農地  

環保署自 71 年著手土壤重金屬含量調查工作，72 年進行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優先以種植食用農作物之農田土壤為重點。調查方式由 4 公里平方之 1,600 公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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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區網格調查起，分階段完成全省之農地概況調查。針對調查結果，將土壤中重金

屬含量程度分為 5 級，由各地方環保機關提報土壤重金屬含量達第 5 級地區，合計

面積共 319 公頃。其中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之農地，已依法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

址，由各縣市辦理農地污染整治工作。  

環保署持續協助地方政府進行污染農地調查及改善工作，使農地能儘速恢復原

有用途，經統計歷年累積公告污染控制場址計 1,692 筆約 378 公頃，污染改善完成

公告解除列管計 1,150 筆約 263 公頃，歷年受污染農地累計改善面積統計如圖 3。  

 

表 1  國內現有場址列管狀況  

統計日期：95.5.26 
列管場址件數 

場址類型 
控制場址 整治場址 合計 

農地 523 0 523 
加油站 14 1 15 
儲槽 4 1 5 
工廠 8 4 12 

非法棄置場址 2 1 3 
其他 19 0 19 
合計 570 7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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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受污染農地累計改善面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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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加油站與大型儲槽  

環保署已完成「全國 10 年以上加油站及大型儲槽潛在污染源調查計畫」及「中

北部 10 年以上加油站潛在污染源調查計畫」，計調查加油站 800 座及全國大型儲

槽工廠 172 處 2,080 座。其中，19 座加油站及 8 處大型儲槽達污染管制標準，地方

主管機關目前皆已依土污法施行細則第 8 條，命業者限期採取適當措施，又花蓮縣

等 9 座加油站及台中縣 1 處大型儲槽已完成改善並解除列管；台南縣等 5 座加油站

及高雄縣 1 處大型儲槽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而公告為控制場址。  

2.4.3 工廠(場) 

工廠(場)係包含土污法第 8、9 條指定公告之事業與廢棄工廠，其調查整治現況

如下述。  

1.土污法第 8、9 條指定公告之事業  

為加強對具高污染潛勢事業用地的管理，依土污法第 8、9 條指定公告 18 類事

業之規定，自 94 年起，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給買受人；事

業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報主管機關備查。其目的

為督促事業負責人或土地所有人、使用人、管理人重視其事業用地土壤品質狀況。

截至 94 年 12 月底為止，全國完成備查之土壤污染檢測案件數量達 232 件，調查總

面積合計約有 134 公頃。  

2.廢棄工廠  

為確實掌握工業污染廠(場)土壤地下水實際污染情形，環保署針對廢棄場址查

證。截至 94 年 12 月底，已依法公告 11 處工業污染場址為控制場址。針對重點污

染場址地區，環保署已完成中石化安順廠場址污染調查，並補助台南市政府完成二

等九號道路污染物之移除；桃園縣 RCA 桃園廠，經初步評估確認有危害國民健康

及生活環境之虞，已公告為整治場址，現由 RCA 公司提出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送請桃園縣政府環保局審核通過後，將據以辦理整治事宜；苗栗縣頭份台灣氯乙烯

場址經環保局查證後發現地下水污染物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縣府已公告該場

址為地下水污染管制區；中油高雄煉油廠工廠區於 94 年 3、4 月間發現污染物濃度

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高雄市政府也已公告該工廠區為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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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所列為 93、94 年列管場址處理情形，其場址包含農地、加油站、儲槽、

工廠及非法棄置場址等。  

 

表 2  93-94 年列管場址處理情形  

場址類型 控制場址 整治場址 
列管情型 

 

縣市別 

至 93 年底 

列管中場址 

94 年 

新增場址 

94 年解除 

列管場址 

至 94 年底

列管中場址

至 93 年底

列管中場址

94 年 

新增場址

94 年解除

列管場址

至 94 年底 

列管中場址 

基隆市 0 0 0 0 0 0 0 0 
台北縣 0 0 0 0 0 0 0 0 
台北市 2 18 2 18 0 0 0 0 
桃園縣 184 85 0 269 1 0 0 1 
新竹縣 0 0 0 0 0 0 0 0 
新竹市 0 20 0 20 0 0 0 0 
苗栗縣 4 1 0 5 0 0 0 0 
台中縣 69 24 51 42 0 0 0 0 
台中市 16 0 0 16 0 0 0 0 
彰化縣 112 110 112 110 0 0 0 0 
南投縣 10 0 0 10 0 0 0 0 
雲林縣 0 0 0 0 0 0 0 0 
嘉義縣 0 0 0 0 0 0 0 0 
嘉義市 3 0 0 3 0 0 0 0 
台南縣 27 3 18 12 1 1 0 2 
台南市 3 0 2 1 1 0 0 1 
高雄縣 27 7 22 12 0 0 0 0 
高雄市 1 20 0 21 1 0 0 1 
屏東縣 1 2 1 2 0 0 0 0 
台東縣 0 0 0 0 0 0 0 0 
花蓮縣 1 1 1 1 0 0 0 0 
宜蘭縣 1 0 0 1 0 0 0 0 
澎湖縣 0 0 0 0 0 0 0 0 
金門縣 0 0 0 0 0 0 0 0 
連江縣 0 0 0 0 0 0 0 0 
總  計 461 291 209 543 4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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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臨之問題  

我國在土壤地下水面臨的問題包含專業人力不足、進行整治工作時未考量風險

評估、整治費收入有失公平原則、國內整治技術不足、政府相關單位橫向聯繫不足

及污染預防工作待加強等部分，以下就各個問題加以說明。  

3.1人力與素質 

我國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工作屬新興領域，技術複雜且多元，需環境、土

木、化學、生物、地質、水利及法律等各領域專業人力，共同推動污染整治業務。

多數地方環保單位辦理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因限於編制，普遍人力不足或經

驗缺乏，僅能就現有人員調撥或兼辦，因缺乏水文地質專業知識，故執行土污法難

免會有落差及造成土壤地下水經驗無法傳承的問題。且目前環保署負責土壤地下水

污染整治之單位，僅係臨時任務編組性質，與正式組織編制之專業人力，仍有一段

差距。  

相較於美國與澳洲等國家，一個縣(郡)動輒有 2、30 位土壤或地下水專業人力，

我國這方面亟待加強人力與素質。美國在土壤地下水相關法令執行初期，部分地方

環保單位也面臨人力及經驗缺乏之問題，然而隨著人員經驗累積，學界、產業界及

顧問界人力的加入，順利渡過陣痛期。惟國內相關環保單位因整體人力限制與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規定，阻礙吸收優秀學界、產業界及顧問界人力進入環保單位，似乎

短期內亦不易解決。  

中央及地方各級主管機關囿於實務經驗、人力及人才有限，亟需民間技術顧問

機構協助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惟此新興業務不論政府或民間，均面臨人力

不足與人才難求問題，尤其調查、採樣、分析、場址風險評估及污染整治等方面最

迫切。但環保單位係制定及執行土污法及其相關子法的重要啟動者，倘人力、專業

或經驗不足，皆會造成土污法推動阻礙，解決此問題係探討土污法相關問題中不可

忽視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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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整治目標未考慮個別風險增加整治成本 

依土污法第 17 條規定，所在地主管機關訂定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時，

得依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提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目標。足見土污法中

已引進健康風險評估概念，但尚待建立明確客觀之程序與方法。惟國內尚未具備相

關暴露因子與參數之資料庫，且由於地域、生活習慣及人體生理之差異，亦不適合

直接引用國外數據進行評估。  

評估整治方式與效益，除考量技術可行性，更要考量經濟可行性。加強健康風

險評估後，可知全部清除污染土壤地下水非唯一處理方式，局部整治、生物整治及

有效控制亦為處理的選擇方案。  

3.3缺乏污染土地開發經濟誘因  

我國因地狹人稠土地有限，故應積極規劃將遭受污染之土地，有效因地制宜進

行整治復育再利用，以妥善運用土地資源。  

土污法第 46 條雖具開發與整治同時申請的機制，但缺乏獎勵機制，尚需繳交

土地公告現值加四成的 30%之費用給土污基基金，致民間業者對於參與土地整治與

再利用意願不高，亦無有效之民間參與機制。若受污染土地無經濟誘因，將缺乏銀

行或投資者的財務支持，則業者儘管有意願，但仍無財力進行整治工作，最終仍得

由政府承擔善後事宜。若能增加經濟誘因，將加速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宜考

量仿效美國「褐地計畫」(Brownfield)，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將污染場址配合土

地開發，完成污染場址整治與再開發，達成土壤地下水資源永續利用目標。  

因此如何鼓勵民間業者或土地開發相關機構主動整治污染土地，政府應予重視

研究，如有誘因促使民間「主動」進行整治，較依土污法「要求」業者整治之有效。 

3.4整治經費籌措偏重石化產品  

我國參考美國相關環境制度，仿效美國超級基金成立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

金，對指定公告化學物質之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整治費。目前就源徵收的方式，有

時無法有效控制污染業者(下游使用業者)之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進而無法達

到預防及控制污染之目的。惟現行徵收對象主要集中石化業者，化學物質石油系有

機物之徵收費約佔基金收入九成，被徵收業者迭有不同意見，質疑實質繳費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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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污染責任者是否相符。  

如土污法能納入真正污染產業，以污染者付費原則，或可解決此一爭議；或擴

大由消費者承擔，亦較合適。  

3.5國內整治技術實施經驗不足 

目前國內對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之實施經驗較先進國家落後，與整治技術

相關的研究與發展，大多仍處於實驗室研究階段，僅少數整治技術已有應用於實際

場址之案例，例如彰化裕台化工土壤污染場址採用熱脫附技術處理。另目前國內對

於整治技術的應用尚缺乏明確的技術規範，雖然地方主管機關可針對個案邀請學者

審查污染改善計畫及成果報告，未來仍應儘速建立整治技術的應用規範，以提供相

關之各級主管機關人員執行相關業務之參考，避免因整治技術選取不當及設計不良

等因素造成成效不佳或衍生二次污染的問題。  

3.6政府部門之合作待提升 

土壤地下水污染涉及農業、工業、水利、地政、衛生、國防及環保等相關權責

單位，常有橫向聯繫不足與各自本位主義觀念情形；未來需整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配套法規，以及權責法令間之配搭協調。  

3.7污染預防工作待加強 

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之道，首重完善的源頭污染管制措施。空氣污染防制法、

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理法及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應確實執法，加強管制，以避

免土壤地下水污染情事發生。因土壤地下水一旦遭受污染，其整治工作曠日費時，

花費龐大經費及人力，仍不一定能將環境回復至未污染前之狀態。故加強相關污染

稽查管制與資源回收再利用，以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將為未來首要重點工作之一。 

另社會普遍對於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及整治觀念，抱持眼不見為淨之苟且僥倖

心態，故對於社會大眾對於污染防治及整治的觀念尚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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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來展望  

4.1調整組織以提升人力與素質 

隨著污染場址調查技術的提升，日後發現的污染場址數量勢必持續增加，鑑於

彰化縣台灣鋼聯公司因排放戴奧辛，造成周界土壤、空氣、植物及鴨蛋污染一案，

造成社會大眾關切，足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已成為最重要的施政重點。  

土壤地下水污染源來自空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及毒化物等非法排放所致，

往往成為棘手的問題，故政府應設正式單位加強管理。例如考量將「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基金管理委員會」，由現行任務編組，調整為與環保署廢棄物管理處或水

質保護處合併，加強賦予執行權力，增加經費，並充實中央與地方各相關領域專業

人力，以利執行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  

優良人力素質是推動任何政策之必要條件，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於我國屬

新興領域，整治技術複雜多元，培訓國內本土化專業技術與人力，將有助國內土壤

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推展。惟地方環保單位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承辦人，多屬兼辦

性質，人事異動率高，致業務經驗難以累積。故為致力於土壤地下水整治工作，除

提升人力素質外，亦應補足人力，以充實執行效率，又現有人力中多屬環工背景，

較缺水文地質方面人才，而經濟效益評估方面更屬缺如。另業界相關技術能力與專

業人才培植亦不足，且良莠不一；可考量比照空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及毒化物

等管理方式，辦理相關證照核發或認證，以期建立相關技術人才庫並提昇整治技術。 

對相關環保單位人員的訓練宜從理論和實務皆重的觀念出發，且宜採取詳細規

劃，有系統的方式執行，或鼓勵相關人員在職進修亦是另一良策。另參與程度對環

保單位人員吸收土壤地下水相關知識是重要的，從任一調查或整治案件中，環保單

位人員如有足夠人力與充分時間，即可去瞭解如何判斷該場址水文地質特性、如何

設置監測井、如何決定井位、如何決定井深與井篩、如何瞭解污染分佈情形、如何

篩選最適宜整治方法及如何進行整治工作等，便可得到許多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之

實務經驗。  

另未來可參考美國全國污染整治應變計畫做法 (National Oil & Hazard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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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ces Pollution Contingency Plan ; NCP)」，其係美國超級基金對有害物質溢散

的緊急處理，所做的變應架構。NCP 主要定義美國聯邦各地對於污染物洩露的規

則、責任及緊急應變採取的行動，並授權發展 HRS(Hazardous Ranking System)的評

分方式。  

4.2 引進健康風險評估機制 

土壤地下水整治工作與傳統管末管制方式不同，涵蓋多層次之風險評估概念。

利用風險評估工具，提供決策者制訂整治策略之參考，在美國施行多年，並已建立

一套完整之評估機制，其他先進國家大多也以其為圭臬。因此，除亟需建立本土化

之風險評估機制外，建議相關單位應針對我國民情，建立本土化之參數資料庫。一

方面可提供環保單位作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之風險決策評估使用，也可提供

其他機關作為決策評估工具，俾利污染整治經費最經濟，技術最可行。  

在面對不同場址時，應依不同的整治目標使用有不同的整治方式，而評估整治

方式及效益，除考量技術可行性，更須考量經濟可行性。整治原則為環境管理、減

少污染存在時間、減少污染團流至地下水下游處與受體接觸之機會。整治方式例如

局部整治、生物整治、有效控制，均為處理的選擇方案，而非以全部清除為唯一選

擇。  

4.3污染土地分類及分級分區管制策略 

我國除了對於食用作物農地訂定較嚴格之土壤重金屬污染管制標準外，對其他

類土地之土壤污染物均採單一管制標準，未考量土地使用類別、健康風險及土地後

續用途等狀況訂定管制計畫，以致於未能將有限的整治經費發揮其最大效益。未來

將參考各國之制度，規劃符合經濟效益的分類及分級管制策略。例如受重金屬鎘污

染之農地不種植稻米，以避免鎘米的產生，可改種植其它不吸收鎘之農作物，或種

植生質能經濟作物、造林等，以減少風險。同理，工業區亦可依風險評估機制研擬

分級分區管制措施。  

4.4提供污染土地再開發之經濟誘因 

污染整治係對污染事實發生後，對生活環境及人為活動所為之處理或限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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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過程如能增加經濟誘因，將加速工作推展。經濟誘因獎勵措施方面，例如開放整

治許可吸引銀行或投資人投資、減稅措施及配合宣傳公益活動提升企業形象等。以

美國褐地計畫為例，即為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將污染場址配合土地開發，成功完

成污染場址整治與再開發。未來我國將引進場址風險評估制度，與褐地計畫土地再

利用觀念，建立污染場址土地再開發機制，推動獎勵制度，以鼓勵民間參與，以期

污染土地早日恢復生機，達成土壤地下水資源永續利用之目標。  

褐地制度在美國及歐洲已有多處成功的實例，鼓勵民間自行進行整治，一方面

可提高污染整治效率，另一方面可降低社會成本，民間與政府互蒙其利，恢復土地

之利用價值相當成功。美國約有 40 萬處褐地，為使該等土地獲得污染清理及開發，

美國環保署於 1995 年 1 月頒布「褐地行動工作議程運作草案」(Working Draft of the 

Brownfield Action Agenda)，包括聯邦政府出資復育技術研究、試驗計畫 (pilot 

program)、責任釐清、義務歸屬、賦稅優惠、職業訓練及建立全國夥伴關係各項法

令等。布希總統並於 2002 年 1 月 11 日簽署「中小企業義務減免及褐地再復甦法案」

(Small Business Liability Relief and Brownfield Revitalization Act)，藉由各州政府、

地方政府、私人企業、民間團體及土地關係人之共同努力復育褐地，達到土地永續

利用之目標。以美國的情形來看，在褐地再開發後，確實提高當地就業率、土地利

用效益及政府稅賦，對污染埸址之污染整治與土地再開發，助益頗大。  

惟國內部分污染嚴重的場址多位於工業區或土地利用有限的地區，在土地使用

無法變更下，欲推行褐地計畫難有誘因。故未來於土地再開發或訂定整治目標時，

可朝增加土地再開發具經濟誘因方向規劃。  

4.5擴大整治費費基 

目前因有業者質疑實質繳費義務人與污染責任者可能未必相符，故應擴大實際

污染者為收費對象，例如煉鋼業等。土污法明定基金 8 大來源，尤其對土壤地下水

污染有貢獻之其他來源均應納入土污基金。另應對實際污染者如煉鋼、國內使用量

較大之鐵礦砂與其他徵收物種、以及其他重金屬為徵收對象擴大整治費基，可適度

平衡整治費皆來自石化業者之不合理現象進行規劃。  

目前國內基金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基金，同一項業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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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在不同單位執行徵收，似不合稽徵成本。相關業界認為，依不同介質向同一業者

徵收有重複收費之虞，故長期宜整合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基金為

單一環境稅。  

4.6培訓人才以提升調查與整治技術 

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在國內尚屬新興領域，因所需要的專業知識橫跨數個領

域，不論政府機構或民間企業均有專業人力不足的現象。為解決此問題，未來需朝

以下方式努力：   

1.藉由辦理講習會或研討會等方式建立起國內外產、官、學、研之交流管道，將國

外相關經驗引進國內。  

2.針對相關之各級主管機關人員，定期辦理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訓練課程，以

提升相關人員之業務執行能力，並加強水文地質、經濟效益評估之課程。  

3.配合各項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工作，針對相關之業者，辦理污染預防及污染整治

宣導會。  

4.7加強污染預防與部會整合 

為源頭管理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秉持預防遠勝於整治的觀念，應推動污染預

防的環保教育，並依相關環保法令加強空、水、廢、毒主要污染途徑之稽查及管制

工作。如何增進國民守法的習慣，亦將是我國環保的重要工作。此外，應加強整合

相關部會共同面對問題，配合土地再利用進行污染整治，使其具有經濟效益。  

部會整合方面，其中工業污染防治輔導為經濟部工業局，農地土壤污染休耕主

管機關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灌排分離源頭隔離廢水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水利署。上

述政府部門亟需加強溝通協調，以建立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與資源永續利用之共

識。又如農地土壤污染事件中，食用作物存放與保管權責單位為農業單位，食用作

物上市追查與食品衛生標準權責單位為衛生單位。相關配套法規包括：農畜及水產

品產地監測標準訂定、食用作物上市追查、食品安全及檢驗標準訂定，以及地下儲

槽、管線等設施施工規範訂定等，均牽涉民眾健康安全或污染預防關鍵課題，應儘

速確立。  




